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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简介
（格式自拟）

二、申请人资信及能力
（一）申请人资格要求证明材料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提供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或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上一年度（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专业担保机构对申请人进行资信审查后出具的投标担保函）。
3.拥有不少于5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具备编制采购文件和组织采购活动等相应能力的专职从业人员，并在武汉市缴纳职工社保和纳税（提供人员汇总信息表、个人身份证明、从业年限、培训证书等能证明其专业能力的证明材料；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4.在武汉市中心城区（武昌区、汉阳区、洪山区、硚口区、江汉区、江岸区、青山区）具备独立办公场所和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所必需的办公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具备符合省级人民政府规定标准的独立的开评标场地和录音录像等监控设备设施，以及符合条件、固定的资料档案存放场所等（自有房屋须提供房产证、租赁房屋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提供开评标场地、录音录像等监控设备、资料档案存放场所的图片证明材料）。
5.申请人应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完成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网上登记，并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专栏“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单”中（提供清晰完整的截图）。
6.采购代理机构提供2022年10月1日以来至少1家省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政府采购项目业绩，且在“湖北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登记注册（提供委托代理协议、登记注册截图、采购公告和中标公告截图）。
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参加比选：
（1）近三年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征集公告发布后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的相关记录截图）。
（2）被依法取消经营资格的。
（3）被依法责令停业且在处罚期内的。
（4）财产依法被接管、冻结的。
（5）近三年因弄虚作假行为，受到行政或者刑事处罚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供对上述（2）-（6）项的书面承诺或声明）。
8.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以上公司，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挂靠单位以及分公司参加（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
（二）申请人认为有必要提供近三年能证明其实力的其它材料（如认证体系证书、信用证书、获奖及荣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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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组织架构及人员结构
（一）申请人组织架构
（二）拟派出项目团队人员信息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工作年限
	担任职务
	执业资格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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